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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生存權保障談國民年金制度重要性 

法務部台灣台北戒治所社工員  郭文正 

 

1948年，聯合國總會議決之世界人權

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指出：「人人有權享有生命、自

由和人身安全。」第 22條：『人既為社會

之一員，自有權享受社會保障，並有權享

受個人尊嚴及人格自由發展所必須之經

濟、社會及文化各種權利之實現：此種實

現之促成端賴國家措施與國際合作並當

依各國之機構與資源量力而為之。』（孫

哲，1995：372）。在第 25條則規定：『人

人有權享受為維持其本人和家屬的康樂

所需的生活水準，包括食物、衣著、住房、

醫療和必要的社會服務；在遭到失業、疾

病、殘廢、守寡、衰老或在其他不能控制

的情況下喪失謀生能力時，有權享受保

障。母親和兒童有權享受特別照顧和協

助。一切兒童，無論婚生或非婚生，都應

享受同樣的社會保護。』在此條約中，生

存被界定為『維持本人和家屬的健康與福

利所需的生活水準』，由此可知此處所闡

明之「生存」包含了『身體健康』、『精神

快樂』、『基本生活水準』三內涵。此外，

更規定了社會弱勢者，如遭受失業、疾

病、殘廢、衰老應受到保障。 

換言之，在世界人權宣言中載明了生

存權是人的基本權利，而且無論任何人在

喪失謀生能力時（例如受到失業、疾病、

守寡、衰老…等影響）國家將有責任提供

人民基本的社會保障。賈裕昌（1999）認

為生存權是各項社會政策存在的基本權

和出發點，任何的國家之行政作為、社會

政策、福利思考不可違反此一原則，並且

不得損害個別人民之人格與尊嚴。就此而

言可知，生存權意指人民有權獲致健康、

安全、符合人性尊嚴之生活，職是之故，

國家有義務與責任提供人民健康、安全之

保障，滿足人民的基本需求，使人民獲致

符合尊嚴之生活。 

中華民國憲法中就人民的生存權也

做了相關的規範。郭文正（2001：40）認

為在我國憲法中所規範的生存權保障包

括了健康安全制度、工作安全制度、經濟

安全制度，而此三種安全制度的建構與生

存權保障能否具體落實係息息相關。其

中，憲法對健康安全制度、工作安全制度

有較為明確的規定；而經濟安全制度方

面，憲法較為明確的規範有社會救濟制

度、社會扶助制度兩種，而社會保險制度

性質較為特殊，在我國早期它除了有經濟

安全制度的功能外亦有健康安全制度之

功能。 

就世界各國的經濟安全保障制度來

說，國民年金制度是一項相當重要也是最

為常見的社會保障制度。1993年 163個實

施社會安全制度的國家中，便有 155個提

供老年、殘障及遺屬之年金給付（台閩地

區勞工保險局，1996）。由此可知，年金

保障制度已成為世界各國常見的老年經

濟安全保障與遭致生活風險事故後之經

濟生活維持的方式，但可惜的是台灣到目

前為止（2002年）卻尚未實行普遍性的年

金保障制度。 

國民年金的保障依其對象而言主要

可分為三種：老年、殘障及遺屬年金保

險。其中又以老年年金保障影響最廣、最

大。就台灣地區而言，六十五歲以上老人

占全部人口的比率在 1993 年九月即逾７

％，正式達到國際高齡化社會的標準而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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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高齡化社會，並且老化的趨勢仍不斷在

持續增加中，截至 1998年為止 65歲以上

的老人人口已佔 8.25％，而年老化指數也

從 1990年的 23.0％上升到 37.6％（行政

院主計處，1998）。 

詹宜璋（1998）的研究指出，台灣老

人的需求中以健康、經濟需求為首，也以

健康、經濟問題為最嚴重。古允文（1997）

的研究也同樣指出台灣地區民眾在老年

時期的確面臨較高的經濟風險。以往，老

年的經濟安全保障主要仰仗個人儲蓄或

是子女奉養，前者係為個人生命週期的財

富移轉，後者則為家庭間或家庭內財富的

的移轉方式；但隨著社會經濟的變化，此

兩種財富的移轉方式慢慢的無法發揮良

善的老年經濟保障功能。在無法完善的保

障老年經濟安全的背景下，政府用社會移

轉方式來保障老年經濟安全便成了十分

重要的一件事。 

綜上所言，可知良好的老年經濟安全

保障制度直接關連到人民的生存權保障

與否。可惜的是台灣地區尚未建立良好的

老年經濟安全保障制度。雖然政府一直鼓

吹與提倡國民年金制度，並且在諸多場合

信誓旦旦的表示一定會『如期』的開辦國

民年金制度，但是政府給人民的承諾卻一

再地落空。 

民國八十九年六月二十九日立法院

第四屆第三會期第二十八次會議，朝野黨

團協商結論做成決定，以開辦國民年金制

度取代老人福利津貼，並於下（第四屆第

四會期）會期開議前提出。為實現此一決

定，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也重新修訂國

民年金方案，並做成甲乙兩案。甲案係為

國民年金保險儲蓄案；乙案係為設立國民

年金平衡基金案。而規劃中的國民年金制

度將先為目前未參加公教、軍、勞保之國

民開辦國民年金，未來再逐步整合各保險

體系1。 

盧政春（2000）認為生存權對經濟弱

勢者而言，涉及向國家請求滿足基本生活

需求之權利。生存係個體行動的基礎，沒

有個人生存則一切權利保障亦無任何意

義，故生存權實為一切權利之前提。就人

民在生存權之權益而言，它強調了基本生

活需要之滿足，而在現今社會中，因消費

市場提供了基本生活物資之交易，因此，

唯有人民的經濟安全獲得保障方有可能

透過消費來滿足基本生活需要。老年人口

是人口中的經濟弱勢族群，為保障老年生

存權益，作為經濟安全保障制度之國民年

金的實現便是十分的重要。且讓我們衷心

期許一個良好的國民年金制度可在不久

的未來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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